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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045�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海澜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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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8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14 － 2019/5/15 2019/5/15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19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股权登记日扣除届时回购专户

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80元（含税），剩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具体分派情况

鉴于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进入转股期， 为保证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时总股本不发生变

化， 公司可转债“海澜转债”（转股代码：190045） 自2019年5月8日至2018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2019年5月14日停止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

告。 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与2019年5月7日公司股票收盘后的总股本一致。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492,796,121股扣减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的股份35,389,517股后的剩余股份4,457,406,60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38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93,814,509.52元（含税）。

（3）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

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4,457,406,604×0.38÷4,492,796,121≈0.38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8）+0]÷（1+0）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14 － 2019/5/15 2019/5/1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荣基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江阴恒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江阴市晟汇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存放于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系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不参与现金分红。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8元；对持股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342元。 如QFII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42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为税前人民币0.38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0-86121071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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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澜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调整前转股价格：12.40元/股

●本次调整后转股价格：12.02元/股

●海澜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19年5月15日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13日公开发行人民币30.00亿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并于2018年7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债券简称：海澜转债，债券代码：110045）。 “海澜

转债” 存续起止日期为自2018年7月13日至2024年7月12日， 转股的起止日期为自2019年1月21日至

2024年7月12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2.4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股权登记日扣除届时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余额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8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在“海澜转债”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

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具体的转股价格

调整公式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 =� P0� ÷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 =� (� P0� +� A� × k� )� ÷ (� 1� +� k�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 =� (� P0� +� A� × k� )� ÷ (� 1� +� n� +� k� )；

派送现金股利：P1� =� P0� -� 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 =� (� P0�– D� +� A� × k� )� ÷ (� 1� +� n� +� k� )。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

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

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公司将视具体

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

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

制订。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每股派送现金股利为0.38元/股，具体计算依据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海澜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2.40

元/股调整为12.02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5月15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海澜转债自2019

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停止转股，2019年5月15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958� � � � � � � � �证券简称:青农商行 公告编号:2019-016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8

年度业绩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将于2019年5月13日（星

期一）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18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

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

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本行董事长刘仲生先生、行长刘宗波先生、分管

财务工作副行长贾承刚先生、董事会秘书隋功新先生、独立董事孙国茂先生、保荐代

表人宁博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8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081)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5月07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5月10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2627�

20.3774�

30.8909�

14.8889�

11.0290�

13.0791�

11.3477�

12.7467�

9.8355�

5.5162�

10.2484�

10.2877�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 � � � �

� �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 �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3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48

经营范围：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软件开发;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

文艺创作;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影视策划;翻译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

服务;应用软件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以

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30,000.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20.0000� -� 100.0000� %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低于750.000000�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不低于40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扩充公司资金实力，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增资达成的条件：征集到一家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受

公告的各项要求和条件的意向投资人，并与增资人、增资人原股东就增资事项签署合法有

效的增资协议。 2、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意向投

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要求；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增资人主

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0%；新增投资人持股比例2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3000万元，实缴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7-03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烟台海创佳兴地产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烟台海创佳兴地产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40.0000� %

拟新增注册资本：6400.000000�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 ：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 加快项目后续的开发建设速度，提升增资人

的竞争力； 丰富增资人的招商客户和项目资源，拓展招商渠道，并改善城区周边基础配套

设施的品质。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增资达成的条件：符合投资人资格且接受增资条件的一家

战略投资人。2、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符合增

资人需求的战略投资人。（2）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本次增资

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60%；新股东 4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本次增资通过公开挂牌征集一家新股东，增加注册资

本6400万元，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40%。 同时原股东新增注册资本8600万元，占增资后

公司注册资本60%。

项目联系人：王凌智(央企三部)� �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6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7-0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2,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82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为2,5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9年5月10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2019年4月29日（T-7日）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

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9日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 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83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 60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59%，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50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29.41%。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19年 5月 10 日（周五）9: 00- 12: 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 / / roadshow .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 roadshow .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刊登于

2019年 4 月 2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 w w .sse.com.cn)查询。

发行人：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9

日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19年5月10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

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

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新城市

（二）股票代码：30077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000.00万股

其中，公开发行新股数量：2,000.00万股

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

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

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发行人：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清林中路39号新城市大厦10楼

电话号码：0755-33283211

传真号码：0755-33832999

联系人：肖靖宇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中深国际大厦16层

电话号码：0755-25860781

传真号码：0755-25869832

保荐代表人：王行健、方军

发行人：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9日

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根据《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于2019年5月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3楼主持了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7856

末“

5

”位数

40825 65825 90825 15825

末“

6

”位数

292684 542684 792684 042684

末“

7

”位数

4341390 5591390 6841390 8091390 9341390 0591390 1841390 3091390

末“

8

”位数

55551484 05551484

末“

9

”位数

178543717 082857083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

码共有33,07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400-808-9999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按2转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2019年5月9日（T+2日）公告的《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2019年5月9日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

承销商）长江保荐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9年5月9日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二

0

一八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5月8日在济南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栾涛

先生主持，应到董事7人，实到7人， 3名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决定，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9年6�月10日上午9：30

（二）会议地点：济南市经十西路239号古城汽车园会议室

（三）会议期限：约半天

（四）会议议程：

1、审议公司2018年度总裁业务报告；

2、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3、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报告；

4、审议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5、审议关于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6、审议关于公司融资事宜的议案；

7、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8、审议其他提交股东大会的提案。

（五）出席会议人员

1、凡2019年5月31日于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六）会议登记办法

1、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应持股权证明、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还需提供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代表资格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需提供权限明确的代理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

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6月3日---2019年6月4日

上午9:00---11:30� � �下午2:00---5:00

3、登记地点：济南市经十西路239号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人：梁女士

5、电话：（0531）8752� 7757

6、传真：（0531）8798� 5347

7、邮编：250117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0一八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

股权证明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二O一九年五月八日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７３

，

３３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７８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宝丰能源”，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９８９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

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

发行价格

１１．１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７３

，

３３６．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１

，

３３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 回

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

，

３３３．６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６

，

００２．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６５７

，

７３０

，

５６３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７

，

３１３

，

９６３

，

８６０．５６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２

，

２９３

，

４３７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２５

，

５０３

，

０１９．４４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７３

，

２６２

，

４２９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８１４

，

６７８

，

２１０．４８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７３

，

５７１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８１８

，

１０９．５２

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津联（天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津联（天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８１

，

３６７．１６ １

２

张茂义 张茂义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８１

，

３６７．１６ １

３

朱兴福 朱兴福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９２

４

贾晓梅 贾晓梅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８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５９９

５

陈宇杰 陈宇杰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８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５９９

６

孙渝 孙渝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７

，

４００．００ ６

，

６５３

７

陈积泽 陈积泽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６

，

６７２．００ ６

，

７１８

８

郭彦超 郭彦超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０ ７

，

３１８

９

陈丽君 陈丽君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０ ７

，

３１８

１０

王琛 王琛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０ ７

，

３１８

１１

彭建辉 彭建辉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０ ７

，

３１８

１２

焦贵金 焦贵金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０ ７

，

３１８

１３

谢锡芬 谢锡芬

７

，

３１８ ８１

，

３７６．１６ ０ ７

，

３１８

合计

９５

，

１３４ １

，

０５７

，

８９０．０８ ２３９

，

８０６．３２ ７３

，

５７１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

，

３６７

，

００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２６

，

３２１

，

１２８．９６

元，

包销比例为

０．３２％

。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9

日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４

，

１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７８１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鸿远电子”，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２６７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

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０．２４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４

，

１３４

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２

，

４８０．４０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

的

６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５３．６０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１３．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７２０．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３２１９２９％

。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

Ｔ＋２

日）完成。 本公告

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网下缴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供的数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７

，

０６０

，

９１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５０

，

１１２

，

８１８．４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４５

，

０９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

，

９３６

，

６２１．６０

（二）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经核查确认，

２

，

７０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３８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

了申购款。 另有

４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

５２４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１０

，

６０５．７６

元；有

１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其未缴足资金部分对应的股份数量

５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１０１．２０

元。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

，

１３３

，

４７１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８３

，

６６１

，

４５３．０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２９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０

，

７０６．９６

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量（股） 应缴款金额（元）

１

梅景明 梅景明

１３１ ２

，

６５１．４４

２

陈丽君 陈丽君

１３１ ２

，

６５１．４４

３

王琛 王琛

１３１ ２

，

６５１．４４

４

韩建红 韩建红

１３１ ２

，

６５１．４４

未按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

名称

初步获配数

量（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配售

数量（股）

实际配售

金额（元）

放弃认购

数量（股）

１

董燕燕 董燕燕

１３１ ２

，

６５１．４４ ２

，

５６１．４４ １２６ ２

，

５５０．２４ ５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４５

，

６１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２

，

９４７

，

３２８．５６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３５％

。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新股认购

资金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地址：上海市东园路

１８

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１０

楼

发行人：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


